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104年 5月 20日擴大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4年 5月 2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30分起 

貳、會議地點：會議室 

叁、主席：洪校長錫璿會勘會議，教務主任魏秀燕代理主持         記錄：梁麗卿 

肆、列管前次擴大行政會報校長提示及裁示事項： 

一、請教務處辦理事項： 

    (一)繼續充實作文、美術等藝文作品並附講評。(執行情形：陸續充實藝文作品中， 

並已將作文滿級分作品上傳網頁。） 

    (二)104學年度新生報到卡正成長，感謝同仁辛勞有成。 

二、請總務處辦理事項： 

    (一)補平中庭地坪座椅前凹陷處。(執行情形：已處理。） 

    (二)落實各項設施例行性安全檢查；宣導全體師生、同仁如發現有磚牆水泥剝落情形， 

        請務必協助即時通報處理。(執行情形：每月每季例行定期校園巡檢並提列表報備查。） 

三、請學務處辦理事項： 

  (一)至遲下週規劃召開學生改過銷過獎懲會議。 

    (二)安排段考後班級內務檢查。(執行情形：安排於 5月 26日(星期二) 班級內務檢查。） 

    (三)注意體育課如有分組活動，每組均須有教師陪同督導。(執行情形：已通知老師，並 

        列入體發會加強宣導。） 

    (四)設計會考後校外教學活動申請單、學習單，並注意安排相關課程活動應事先會知任 

        課老師。 

    (五)可安排親山、淨山活動。 

  四、請輔導室辦理事項：彙整修正 9年級會考後活動。 

伍、各處室宣導事項： 

陸、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教學組：  

1、七、八年級第二次定期評量順利完成，感謝大家協助，辛苦了。仍有部分同學因 

   腸病毒或相關法定疾病隔離，於星期一在地科教室補考，將安排教師監考。 

2、5/21～5/28將進行各領域第三次教學研究會議。 

3、5/27進行數學競試，請相關教師協助監考及閱卷。 

4、6/2-5進行第二學期作業抽閱，已通知全校教師預作準備，5/21 中午 12：45於 

   3F會議室進行正、副學藝股長作業檢查抽閱訓練。 

(二)註冊組：104年國中會考圓滿結束，感謝各處室的協助。 

    (三)設備組： 



1、圖書館訂於 5月 18日(星期一)至 5月 29日(星期五)辦理『新進圖書暨活化教學 

   用書-書展』。 

2、各教學領域正陸續進行 104學年度教科書版本選用，將預定於 5月 27日完成初 

   選工作。 

(四)資訊組：  

1、5/19(二)台灣智慧光網到校會勘回饋光纖佈線。 

    2、彙整各處室期末暨暑假行事曆。 

    (五)主任補充：本校此次會考與龍門、金華同一考區，學生的表現及規矩都很好，特別 

              感謝九年級導師平日教導及行政同仁的辛勞。 

 二、學務處 

  (一)訓育組： 

1、5/18上午朝會召開七年級校外教學活動學生行前說明會，5/19 為七年級六福村 

校外教學活動。 

2、5/20九年級朝/週會(資料組講座)、10:15-11:55九年級防災講座、同時間為畢 

業紀念冊第 2次校稿。 

3、九年級考後各班校外教學狀況已經以 google雲端檔案分享，可自行上網參考， 

連結為：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1WPTcwNlWvaOPrZOMpcW9mKpnzsM-g

Ok9lvhvUDIGC4/edit#gid=1633907278 

4、本週七、八年級為班會，將發放品德教育核心價值票選討論學習單。實施計畫如 

附件。 

5、弦樂團年度音樂會將於 6/6(六)晚上 7:30假中山堂舉行，管樂團年度音樂會則 

於 6/7(四)晚間 7:30同樣地點舉辦，有意前往欣賞的老師，可洽訓育組索票， 

數量有限請盡速索取。 

6、5/26(二)下午將舉辦優良學生表揚大會，地點於北安國中。 

7、有關第 45屆畢業典禮，實施計畫與工作分配表如附件，請各位同仁鼎力協助辦 

理。 

8、103學年度七年級學生幹部研習營將於 7/1-3假龍門露營區舉行，本校有 6個名 

額(候補 2名)，報名至 5/20截止，不足額由行政端推薦同學報名參加。 

9、5/25中午將進行校刊第 2次及畢冊第 3次校稿，暫定畢冊 6/9 交貨、校刊 6/10 

交貨。 

10、暫定 6/3(三)10:15 召開 104學年度九年級校外教學活動評選會議。 

11、6/5(五)為調整後本學期社團聯合成果發表，上周 5/15已經發放各社團參加動 

態展之報名表，5/22前回收統計，本學期所有社團若不參加動態成果展，一律 

參加靜態展出，暫定以活動看板與塑膠網楞紙板張貼資訊或以電子媒體形式展 

出，所需之製作經費擬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酌予補助，另簽辦中。 

        12、暫定 6/9、6/11 兩天上午活動中心舞台進行畢業生表演節目彩排。 

    (二)生教組： 

1、103學年度第 2 學期體罰問卷調查，已於 5月 18日(一)早自習時間完成，並將 



   結果上傳教育局表單系統。 

2、8年級法律知識大會考日期訂於 5月 29日早自習時間舉行，相關題庫已於 5月 

   18日(一)發給 8年級各班。 

        3、職將於 5月 26 日(二)下午 13：00參加 104年度第 1次(大安區)況大區務會議。 

    (三)體育組： 

1、5月 18日(一)至 5月 21日(四)每日下午辦理八年級班際排球比賽。 

2、5月 25日(一)至 5月 29日(五)辦理九年級班際籃球比賽。 

3、5月 21日(四)於三樓會議室召開本學期體育發展委員會。 

    (四)衛生組： 

1、近日各班有多起腸病毒事件，皆依流程消毒、衛教宣導處理。 

2、806學生疑似疥瘡事件，亦依流程進行衛教宣導、班級消毒等，感謝總務處的配 

   合，目前經確診並非疥瘡。 

3、安排 5 月 26日 (星期二)班級內務檢查。 

  三、總務處 

(一)事務組： 

    1、本年度防護團常年訓練於本週四(5/21)、週五(5/22)上午 08:00~12:00 在仁愛國 

       中舉辦，本校各處室參加之人員，請自行辦理線上請假事宜。 

    2、今(5/20)日下午辦理實踐達德樓屋頂防水隔熱整修工程開標。擬於上午 11時 30 

       分研訂底價。 

        3、本週預計辦理新生制服採購案及專科教室整修工程採購案招標上網作業。 

    4、9年級校外教學活動案，將於 6/3開標資格審查，6/4廠商評選。 

(二)文書組： 

        1、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4年 5月 11日北市教秘字第 10434705800 號函宣導： 

         (1）函送教育局公文，受文者一律以機關全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行文，請勿以 

             教育局科室為受文者。 

         (2）如有大量文件轉達投遞，請於文件發放前一日電話告知教育局秘書室文書股陳 

             淑瑛小姐（電話 1999分機 6471）。 

         (3）投遞文件之尺寸大小以足以安全放置於連絡箱內為度，倘超出連絡箱投遞承載 

             範圍之文件，請自行通知該單位以其他方式領取，嚴禁任意放置於該中心各處 

             ，一經發現恕逕以資源回收物處理。 

    2、重申依規定每日上、下午至少各一次簽收、簽辦公文，並落實職務代理，各階段 

       處理人員之合理使用時間，相關人員自應適時處理，以避免影響後續階段之進行 

       ，致公文逾期處理。 

    3、提醒免備文或紙本函稿，經奉核送發文臺後，請即將紙本文送文書組，俾憑完成 

       送發文處理。 

        4、各級人員應依權責落實公文處理時效管制，承辦人員 



  (1)應把握簽辦期限，力求在可使用時間內辦出。 

  (2)對經辦案件自簽辦之日起至文存結案或發文之日止應負各流程查催之責，如查 

     催發生困難情事，應以書面向單位主管或研考單位反映處理。 

         (3)公文處理經數次往復簽擬者，各項紀錄均應保持完整附卷歸檔，以備查考。 

    (三)出納組： 

1、7年級校外教學活動費完成繳費，總收金額為新臺幣 24萬 8,571元整(共 389位)。 

  尚有一位學生未完成繳費，訓育組已協助催繳作業中。 

        2、已完成「教育基金專戶」國外匯入匯款入戶約定書及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用印， 

          並已完成校友捐款收帳作業。 

        3、完成高士雯、李亭儀及何孔玥老師改敘薪資及 103年度年終獎金差額等發放作 

           業。 

    (四)主任補充：本校 104 年修建工程執行進度報告 

案號 採購項目 執行進度 

10403 
實踐達德樓屋頂防水

隔熱整修工程 

01/28設計監造委託決標。經初步設計審核，4/21進行簡報審

圖。4/30設計修改定案。5/6公告招標，將於 5/20開標。 

10404 
活動中心舞台整修工

程 

2/26 簽准設計監造委託。4/27 建築師設計修改定案。5/8 公

告招標，5/14決標。擬於 5月下旬召開開工協調會。 

104** 
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

程 

01/28設計監造委託決標。3/24、4/9二次設計討論修正，4/21

進行簡報審圖。4/30設計修改定案。擬於 5月下旬公告招標。 

104** 
五育樓電線槽改善工

程 
3/26簽准設計監造委託。技師 5/18提交初步設計資料。 

104** 學校廊道優質化工程 
2/26 簽准設計監造委託。4/1 召開設計概念調整討論會議，

5/14召開第 2次設計討論會。持續進行具體設計討論。 

  四、輔導室 

(一)輔導組： 

1、5月 22日(五)將帶領本校 803、804共八位同學前往龍山國中參加性別平等教育 

   歌詞創作及歌唱比賽。 

2、5月 25日(一)將帶領本校學生至台北國賓飯店國際廳領取人間有愛助學無礙助 

   學金並接受公開表揚。 

  3、本學期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如何與青少年談性」已於 05/14（四）結束，感謝同 

     仁們的參與。 

    4、05/20（三）19：00至 21：00為本學期快樂父母成長班系列親職講座，邀請到 

        北藝大學諮中心主任許皓宜心理師蒞校分享「親子關係的秘訣，與父母和解。」， 

        鼓勵本校親師踴躍參與。 

(二)資料組： 

1、5/20(三)九年級週會為政大附中招生宣導。 

 2、5/22(五)為九年級升學博覽會(第一、二節課為 1-10班；第三、四節課為 11-20 

     班) 

3、5/25-6/12陸續為高中職體驗參訪，有關會考後九年級相關活動時間，已於學校 



   網頁公告。 

(三)特教組： 

 1、104學年度學術性向資優校本鑑定結果已出爐，本校通過鑑定學生計 28人(國文 

    科 4人、英文科 7人、數理科 17人)。 

 2、5/18起連續三週上九年級資優校本課程，感謝校內數學科周嘉進師、林志豪師、 

    蘇文正師，國文科張于芳師、沈致誼師協助擔任講師，英語科則由翰林特約外師 

    協助。上課方式則以部分課程抽離的方式進行，目前已一一通知上課學生之班級 

    幹部、導師及副班長。 

五、補校：將於 6月 17日(星期三)18:00起假福皇宴港式小館同時辦理 103 學年度休業式 

      及畢業典禮，歡迎補校任課教師踴躍參加(需自費 500元)。 

六、人事室：  

（一）法令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 

（二）注意事項： 

 1、文康活動活動時間以利用例假日、寒暑假進行，嚴禁各校因辦理活動任意調課，

影響學生課業。 

 2、辦理文康活動以戶外活動為主 

 市府 100 年 11 月 28 日府授人住字第 10016850601 號函請各機關辦理文康活 

 動時， 應以培養團隊合作精神、鼓舞同仁工作士氣、增進同仁間的情誼為其首要； 

 活動內容應符合本府規定之聯誼、參覽、休閒等規範並鼓勵同仁以戶外活動為主， 

 避免僅於市區或就近餐敘聯誼。 

 3、不宜同意核銷員工自行開車之相關費用 

      市府 104 年 1月 5日府授人給字第 10430000500號查本府辦理員工旅遊活動應行 

      注意事項，對於租用車輛之出廠年份、保養紀錄、駕駛員精神狀態、乘客保險及 

      賠償約定均有明確規範，乃係對參加文康活動員工旅遊安全之重視與保障等因素 

      之考量，爰不宜同意核銷員工自行開車之相關費用。倘有租賃車輛需求，仍依本 

      府「臺北市政府辦理員工旅遊活動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三）加強宣導遵守專任教師出勤時數，每週合計以 40小時為原則，請假滿 8小時折算 

          1日，請假不足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算。如有未辦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者，應 

          依相關規定議處。另教師於每日學生在校上課時間應以學生受教權為重，不得有 

         「無課的時間就離開學校，以至於學生有疑問時找不到老師討論」之情形。 

   （四）學校單位主管應加強執行單位人員出勤考核，人事主管人員應不定期查核，並作 

         成紀錄列入考評參考，另自即日起，各校每月應至少實施 4次不定期查核，實施 

         對象為全體教職員工，為確實掌握教師出勤狀況，請教務處配合提供課表，以利 

         查核作業。查核結果，除依相關規定辦理外，並請影送教務處以作為課程規劃及 

         共同備課等各項課務參考，以提升教學品質。為落實執行成效，本局將持續督導 

         學校加強差勤管理，並不定時派員至各校查訪，如有違反規定者，將依規定辦理， 



         以維護良好紀律。(本局 101年 9月 4日北市教人字第 10140633800 號函) 

    （五）學校教職員工應依學校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且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及職員工每日 

          上下班須親自辦理到退手續，如有虛偽情事者，應予懲處。 

    （六）依據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請假作業補充規定第 7點略以，教師於寒暑假外之上 

          課期間，除因公、特殊事由或重病出國就醫外，為保障學生受教權，不得以事假 

          出國。 

  七、會計室： 

     (一）以手機票證搭乘台灣高鐵取據之購票證明核銷宣導： 

   依據 104.5.13北市教會字第 10434831300號函轉市府主計處函示：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第 5點規定略以，搭乘高鐵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覈實報支。 

   以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者，可於搭乘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透由網路下載購票證 

   明，作為出支憑證，又基於網路下載購票證明係由當事人自行列印，故請由報支 

   者本誠信原則就其真實性負責，並於該證明簽名後作為報支憑證。 

     (二）近日迭有發生同仁於報支請領鐘點費與加班費時，於同一時段重複申領情事，請 

   同仁於申請時注意確實覈實報支，避免溢領情形發生，並請各單位主管確實督導 

   所屬。 

  八、教師會：(無) 

  九、級導師： 

   （一）七導：(無) 

   （二）八導：第六節下課跑步運動立意良善，但 

               1、無法確知各班實際參與人數及跑步圈數，執行面是否確實？ 

               2、敘獎額度過高(目前班級小老師及幹部一學期敘 1~2支嘉獎)。 

         體育組長：所敘獎額係為提高學生運動參與率，並期達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三）九導：(無) 

柒、提案討論： 

捌、本次會議主席提示及裁示事項： 

  一、請總務處辦理事項：落實校園安全定期巡檢。 

二、請學務處辦理事項： 

(一)儘速邀集老師召開學生獎懲會議，全面檢討敘獎額度，並向老師溝通說明宣導實施。 

(二)學務主任、訓育組長、生教組長未與會，致前次會議交辦列管事項，畢典相關重點活

動無法進行討論，請逕向校長報告說明。 

  三、請人事室辦理事項：關乎同仁權益、義務相關法規 (例：文康活動、交通費請領、請 

                  假作業、寒暑假出國、核實支請加班費、鐘點費……)，請 e-mail 

                  同仁加強宣導並重點提醒相關注意事項，以免同仁疏忽致觸法情事 

                  發生。 

玖、散會：上午 10時 58分。 


